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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419,058.4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4,721,242.52元。根据《公司

法》和《章程》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7,472,124.25元，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为67,249,118.2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28,010,857.15元（其中上年末未分配利润228,279,363.22元,首次执行新

租赁准则会计政策变更调减268,506.07元)，再扣除2020年度现金红利分配21,193,202.97元，年末

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274,066,772.45元。 

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3,086,347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5,616,044.29元，占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1.60%，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医药 6008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华艳 邹云英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681号20楼 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681号20楼 

电话 （021）64337282 （021）64337282 

电子信箱 shcred@online.sh.cn shcred@online.s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基本情况及发展阶段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药品流通

行业进入重要转折期，将呈现全新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几年，医药行业政策不断推陈出新，

《药品管理法》《疫苗法》修订，从药物一致性评价到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及医保支付改革、国

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等政策的实施，均对药品流通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行业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顺应宏观发展趋势，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积极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加速行业销售模式转

变和流通渠道重构，行业的转型升级将持续深化。未来强强联合、资源互补型的兼并重组将成为

行业主流，药品流通行业集中度仍然有提升空间；我国药品零售业态结构、竞争方式等将加速改

变，特药（DTP）药房、慢病药房等专业特色药房及智慧药房不断涌现；医药供应链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信息技术的智慧化逐渐凸显，全方位、多层次、广布局、深覆盖的现代医药供应链体系

正在建立；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下新兴的药品消费途径，医药电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从目

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医药电商的市场规模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 

1.全国药店零售市场“慢时代”来临  

中康 CMH 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1 年，全国药店零售市场增速分别为 6.9%、5.5%、3.6%

及 2.1%。四年间，市场增速下降 4.8 个百分点。2021 年上半年，上海市场药品零售总额销售增长

7.71%，增长主要源于 DTP 新特药、医疗机构、处方外流、线上等业务，而传统的 OTC 和医保药

店业务则呈现负增长态势。 

2.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4 年到 2021 年三季度，我国药店数量从 43.5 万家增加至 57.9 万

家，其中连锁门店数量从 17.1 万家增加至 32.96 万家，连锁化率从 39%提升至 57%，较 2020 年末



提升 0.5%。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 年药店企业数量为 6298 家，较 2019 年减少 403 家，并购整合

进一步提升了行业集中度。2020 年行业前 10 强药店销售额全国占比从 2019 年的 20.2%增长至

27.0%，前 20 强药店销售额全国占比从 2019 年 27.3%大幅增长至 36.4%，前 50 强药店销售额全国

市场占比达到 41.2%，行业集中度呈现加速提升态势。 

2021 年 10 月，商务部发布《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培育形成 5-10 家超五百亿元的专业化、多元化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零售百强

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6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率接近 70%”的目标，鼓励医药零售行

业头部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3.专业化、差异化竞争成为共识 

《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报告（2021 年第二季度）》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全国零售药

店接近 58 万家，较 2017 年末增加 13 万家，较 2020 年底新增 3 万家。药店数量急剧增长之下，

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送药到家、网络问诊、DTP 特药服务以及会员慢病管理等日渐成为连锁药

店标配的服务举措，市场竞争已从单纯的跑马圈地、比拼价格，转为深耕专业服务，注重提供差

异化会员服务的阶段。 

4.线上市场交易激增 

以 B2C、O2O 为代表的线上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长势头远超线下业务。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以及政策驱动的双重催化之下，以 O2O 为主要形式的线上业务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中康 CMH

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间，实体药店 O2O 业务占比从 1.4%逐月提高至 3.5%。从

环比数据看， 2021 年实体药店 O2O 业务始终保持快于药店整体的增速。 

5.政策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1）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 

2021 年 5 月，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

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范围，并施行与

医疗机构统一的支付政策。医保目录药品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谈判

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机制。该项政策实施后，零

售药店将获得与医院同等的医保药品报销模式，有利于促进处方外流，同时也可为零售药店带来

业绩增量。但地方监管部门对于纳入“双通道”管理的定点零售药房的管控将会非常严格，这将

利好专业化、信息化和质量管理水平较高的连锁药房。 

（2）电子处方流转 



2020 年 11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

鼓励各地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处方流转。2021 年 1 月，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疗机

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医保局令 2 号)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医保

局令 3 号)(以下统称《两定办法》)。《两定办法》中提出符合规定的处方可以流转到实体药店取药

或由实体药店配送的模式。2021 年 5 月，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医保基金的监管上，要以处方流转为

核心，实现患者用药行为全过程监管。 

建立处方信息共享平台，系统连接医院与指定零售药房，患者可凭院内开具的电子处方去指

定实体药店及电商平台购买药品，为处方顺利外流建立了政策通道，使零售药店成为处方外流的

最大承接方。在医生开具处方后需要有院外的承接方，承接处方的药房资质审核和管控趋严，进

一步规范市场将使龙头连锁零售药房受益。 

（3）药店分级制度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动全药店分类分级管理。在 2017 年 2 月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

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推进零售药店分级分类管理”。2018 年 11

月，商务部联合药监局、卫健委和医保局发布《全国零售药店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对药店分类分级政策进一步标准和细化，在分类上，按照经营条件和合规状况将零售药店

划分为一类药店、二类药店、三类药店；在分类结果的基础上，按照经营服务能力将二类、三类

药店由低到高划分为 A、AA、AAA 三个等级。高评级的药店不受药店销售限制，同时相关部门会

有相应利好政策支持高评级药店发展。对药店进行分级管理，有利于药店的规范化管理，评级高

的药店获得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将进一步加速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2021 年 9 月，上海市药监局联合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等六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关

于促进上海市药品零售行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要完善药店分类分级管理，探

索建立本市药店商务诚信公共信息平台，健全药品零售企业和执业药师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

有效推动药店分类分级管理。 

（二）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医药流通行业由于涉及医院用药配送和社会消费者用药的供给,除部分药品、非药品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或地域性用量变化，整个行业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相对较小,与其他季节性经营特征明显

的行业相比，行业经济周期性不明显。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上海地区医药流通企业中的老字号，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公司法定经营资质完备，

经营范围涵盖中西药品、营养保健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等，服务领域除安全用药、合理用药、

慢病用药等咨询指导外，还涉足中医诊疗、中药养身、健康自助检测、云医院等医药相结合项目。

除此之外，公司座落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第一医药商店，在业界和市场中具有广泛的知名

度。 

公司在 2021 年商务部药品零售直报企业销售总额排名第 35 位，2021 年西普会药品零售企业

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第 48 位，2021 年中国药店价值百强榜排名第 66 位。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零售和批发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经营模式 

药品零售和批发属于医药流通范畴。医药流通是指连接上游医药生产企业和下游经销商以及

终端客户，通过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差价和提供增值服务获取利润的一项经营活动。 

（1）零售业务 

零售业务模式主要是从上游供应商采购药品、食品、医疗器械及健康便利品等商品，随后向

终端消费者进行零售。 

（2）批发业务 

公司的批发业务模式主要是从上游供应商采购药品等商品，随后销售给终端医疗机构或其他

医药等商品流通企业。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1.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7,154.89 万元，同比增长 2.05%。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专业、便利，不断丰富大健康品类，不断完善门店网络布局，提升网点

覆盖能力，逐步启用全新 VI 形象，对第一医药商店三楼、四楼进行改造翻新，按照功能区进行划

分并配备专业人员，为顾客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另外，公司持续在商业中心布局创新门店，不

仅提供药品还提供营养保健、个护产品等非药商品，吸引年轻消费者群体。公司创新药房与第一

医药商店、社区店、院边店、商圈店等传统店型共同构成了覆盖更广客群的门店布局，满足不同

健康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公司以业务需求为导向，开展营养师专才培训，结合员工知识技能水平现状，通过课堂“培



训+实战”双管齐下，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推动营养保健品类的销售。 

公司顺应医药电商的快速发展，推进与天猫同城购、平安好医生、美团、饿了么、拼多多、

京东到家、i 百联等主流电商平台以及互联网医院的合作，大力拓展 B2C、O2O 等业务，通过售前

专业咨询、浏览下单、物流通知、售后服务等开展线上业务和提供专业的药事和慢病管理服务，

为顾客提供优质的线上消费和服务体验，线上订单量快速增长。线上线下各类营销活动不断，配

合社群营销和线上直播，联动满足消费者的用药和健康管理需求。 

2.批发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7,048.45 万元，同比减少 30.72%。主要影响因素为

2020 年疫情初期承担上海市民用防疫物资责任，并实现相应疫情物资的批发收入；剔除此部分影

响因素，批发业务同比增长 8.44%。 

报告期内，面对带量采购与国家医保目录谈判品种不断降价和指定配送商对批发业务的不利

影响，公司全力拓展分销客户渠道，充分挖掘上下游客户资源，不断深化合作、丰富产品线，积

极获取新增客户及增量，推进购进与销售联动。同时，通过强化配送服务质量和新品种对接，持

续与医院客户密切联系，跟进重点医院的销售，公司医疗机构纯销业务稳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334,462,955.15 1,396,255,792.15 -4.43 1,216,551,64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70,916,257.85 742,309,402.86 3.85 725,329,730.23 

营业收入 1,398,284,999.28 1,586,903,725.22 -11.89 1,243,169,48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419,058.45 68,540,922.04 -27.90 53,089,38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3,146,158.61 45,084,264.14 -48.66 37,469,04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559,506.72 84,241,401.31 -56.60 104,601,58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45 9.30 减少2.85个百分点 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1 -29.03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1 -29.03 0.24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48.66%，主要系报告期内民用

防疫物资销售同比下降，致使经营利润下降。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56.60%，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从而经营活

动的现金流入减少。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同比减少 5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30,419,187.40 301,438,487.62 364,802,049.26 401,625,27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2,516.76 15,898,312.53 10,015,006.02 13,453,2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812,105.20 6,032,235.62 1,597,503.33 5,704,31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62,872.11 14,824,549.84 -3,970,150.54 9,242,235.3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0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14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0 100,274,734 44.95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 10,821,394 4.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一渢 1,725,420 2,397,620 1.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莉莉 0 1,818,824 0.8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达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0 1,704,716 0.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熊宗波 1,353,000 1,353,0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限公

司 
0 1,268,467 0.57 0 无 0 国有法人 

邱淑芳 0 1,071,5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夏小红 58,000 897,8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00 647,986 0.2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孙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